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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规则》”）的规定，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立泰”）指派律师出席

了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见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立泰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的《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

的通知》及 2025 年 5 月 1 日公告的《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

东会补充通知》； 

3、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的登记文件和凭证资料； 

4、本次股东会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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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泰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于 2025 年

5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 

根据上述通知，本次股东会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如下：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16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和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2025 年 5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告之会议通知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

则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会临时提案的提案程序、内容和提案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会临时提案的提案程序 

2025 年 4 月 29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科莱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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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的《关于提请增加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临

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作为新增临时提案，提交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2025 年 5 月 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关于 2024 年度股东会增加

临时提案的公告，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会新增临时提案的提案人、提案

内容等相关事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临时提案的提案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上市审核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公司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的 20%，授权期限

为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上述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

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临时提案的提案人为公司股东科莱思，截至关于 2024 年度股东

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披露日，科莱思现持有公司 221,356,780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34.14%，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股东科莱思具有提出本次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合法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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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通知，截止 2025年 5月 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会议的公司法人股东的股东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股东代表的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以及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的股

票账户卡、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等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的相关数据的查验，截止 2025年 5月 13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并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或其代理人 4人，代表股份 221,504,1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617％。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6 人，代表股份 225,083,979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1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221,504,143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4.16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2 人，代表股份 3,579,8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55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3 人，代表股份 3,669,83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9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2 人，代表股份 3,579,8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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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立泰律师等。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东会参会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了股

东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并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

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了以下提案： 

议案 1：《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069,7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7％；

反对 12,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55,6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23％；反对 12,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59％；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8％。 

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073,2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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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8,8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59,1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7％；反对 8,8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06％；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8％。 

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024,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4％；

反对 33,0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7％；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9,9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670％；反对 33,0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00％；弃权 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30％。 

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关于公司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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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044,8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6％；

反对 11,9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3％；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0,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8％；反对 11,9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50％；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12％。 

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4,502,6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7％；

反对 552,7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6％；弃权 2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8,5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593％；反对 552,7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614％；弃权 2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93％。 

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本次会议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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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议案 6：《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043,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8％；

反对 14,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4％；弃权 2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8,9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47％；反对 14,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04％；弃权 2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8％。 

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4,844,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4％；

反对 211,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9％；弃权 2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9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622％；反对 211,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585％；弃权 2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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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039,4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2％；

反对 14,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4％；弃权 3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5,3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66％；反对 14,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04％；弃权 3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29％。 

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035,8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6％；

反对 18,1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弃权 3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1,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886％；反对 18,1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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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40％；弃权 3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75％。 

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037,8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5％；

反对 14,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4％；弃权 3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3,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30％；反对 14,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04％；弃权 3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65％。 

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本次会议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议案 11：《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034,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8％；

反对 18,1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弃权 3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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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9,9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95％；反对 18,1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40％；弃权 3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65％。 

回避表决情况：无。 

表决结果：本次会议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五、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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